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5 年度日（食）用品採購案廠商送樣須知 

 

一、本社訂於民國 115 年 2 月 23 日起至 3月 5日止，辦理清潔類等 12 類別之送樣及報價

事宜，逾時恕不受理。 

二、有意參加送樣報價之廠商，請注意下列規定： 

  （一）領取文件日期：自即日起 115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5點前，至法務部矯正

署臺中看守所網站自行下載相關規定及表格。 

  （二）報價單及提供樣品選樣： 

     1、各類商品報價請依本社報價單格式分別填寫，並隨樣品寄（送）達本社，另將送

樣報價單 Execl 或 ODF 之電子檔以電子郵件 mail 至本社承辦人。 

        本社地址：408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 

        本社電子信箱：chd07066@mail.moj.gov.tw 

郵件主旨請填寫：OOOO 公司之 115 年度日(食)用品報價單 

     2、廠商未按本須知提供樣品及報價者，所提供之樣品恕不受理。 

三、各類別送樣注意事項，品項如下： 

  （一）日常用品（一） 

     1.清潔類：牙刷請勿是硬柄，有利磨尖成利器之產品；護膚產品如乳液、化妝水或  

        止汗劑等。 

     2.五金類：牙線棒、棉花棒、太空瓶(請附檢驗合格證明)，綠白帆布袋（執行袋）

背帶型及小湯盆(約 18-20cm)亦可。 

     3.衣著類：背心、內衣、襪子以白色為限，三角褲及白色內褲不適用；長毛巾(至長不

超過 80cm) 

  （二）日常用品（二） 

     1.報紙類：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工商時報及經濟日報共 5大報。 

     2.文具類：以市面普遍販售流通為主、透明筆桿；另 0.38 原子筆及中性筆不 

        適用。 

     3.寢具類：被套、墊被套皆為短綁式（無拉鍊），竹蓆邊條為多段連結，勿一 

        條整圈縫合。 

   4.電器類：(非插電式及充電式) 

(1)可看 HD 之數位電視（無內建擴音功能）、數位收音機。 

(2)非耳塞式耳機。 

 （三）食品類（一）（禁含酒精成份，可食用樣品皆需以常溫保存） 

     1.速食類：屬沖泡類、非罐頭包裝，禁用保麗龍包裝；茶葉均需為茶包。 

     2.罐頭類：玻璃瓶及真空調理包不適用。 

  （四）食品類（二）（禁含酒精成份，可食用樣品皆需以常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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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糕餅類：量販超市流通產品優先。 

     2.飲料類：量販超市流通產品優先。 

四、廠商報價及提供樣品應行注意事項： 

制式報價清單、樣品標籤及送樣切結書請至網站自行下載表格文件。 

    （一）報價應行注意事項： 

       1.報價時，一律使用本社所提供之制式送樣報價清單報價（如附件一） 

       2.填寫報價單請註明類別，若同一廠商提供兩種類別以上商品之報價時，請分別   

     依各類別填寫，1張報價單僅可填寫一類，請依報價須知詳填商品資料，每一 

     類別至多提供 5項商品。 

       3.商品報價價格均為含稅，請將送樣報價單蓋章後併切結書（附件二），依規定時   

     間內連同樣品一併送交本社。 

       4.報價商品之品牌、規格等應以市面普遍流通，並在中部地區連鎖超市、大賣場   

     可訪價為主或提供可訪價地點之產品，報價請依市場價格核實據報，如無法訪   

     價產品不列入選樣，違反此原則者，恕不受理。 

       5.本社 115 年得標品項除有更新內容量及價格或新增口味之商品，可重新報價送    

     樣外（於報價單上欄位清楚註明變更之內容），其餘商品本年度請勿再寄送樣 

     品。 

6.前項變更部份請於報價單上之「特別註記」欄清註明變更之內容，並告知本社

承辦人，否則權益受損自行負責。 

7.舊品規格、價格均同之商品本年度請勿再寄樣品；同廠商舊品如超過 5項以上

者，不分類別集中一張報價單（註名舊品）即可，格式自行延伸。 

8.請在報價單之「特別註記」欄具體填註報價商品之口味、種類、尺寸、顏色等

詳細資料，如該商品得標，本社有權依報價單提供之內容要求得標廠商供應所

需之商品，除不可抗力因素後續如無法配合供應時，本社有權停售該商品。 

   （二）提供樣品應行注意事項： 

       1.送樣商品須貼上樣品標籤（附件三），並填寫品名、廠牌、規格、市價、報價及 

     提供廠商名稱等（需以報價單一致）；若填寫錯誤者、字跡模糊者，或樣品標籤 

     掉落者，恕不受理。 

       2.可食用樣品經開封試吃後，概不退還。廠商應斟酌成本，慎選送樣品項，不得 

     以未獲本社選樣為由，要求本社回復原狀或賠償，其餘商品於招標公告後 1個 

     月內請至本社領取；未領回之樣品，統一銷毀，廠商不得異議；廠商提供樣 

      品，寄回所需運費，由廠商自行負擔，本社不另行通知。 

       3.為預防鼠害，食品類樣品請務必放置於「塑膠整理箱」內，其它類別請放置至    

     堅固紙箱，盒（箱）外註明「廠商名稱」及「送樣類別」，俾利本社存放及管 

理。 

4.各廠商送樣之各類產品均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或「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或其它國家檢驗標準之規定，並取得該投標品項之經銷權或原廠授權

書，始可參加投標。 



5.各類商品須經本社選樣小組選樣後，彙整完成責由「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

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辦理後續公開招標事由；尤各類廠商所送樣品品項繁雜

且多樣，若未能挑選為本（115）年度販售品項，尚請見諒。 

6.送樣地點：以貨運或郵寄「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

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採購：沈宗頴 

電話：04-2381-1853 

傳真：04-2380-5748 

E-MAIL：chd07066@mail.moj.gov.tw 

地址：408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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